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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2.0」－
強化精神疾病、自殺防治、藥癮個案及加害人處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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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單位

　　市（縣）政府　　局（處）
2、 過去執行情形
1、 計畫聘用人力進用情形
	年度
	員額別
	113年
	114年10月底

	項目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執行秘書
	
	
	
	
	
	

	
	督導
	
	
	
	
	
	

	
	心理輔導員
	
	
	
	
	
	

	
	諮商心理師
	
	
	
	
	
	

	
	資深諮商心理師
	
	
	
	
	
	

	
	臨床心理師
	
	
	
	
	
	

	
	資深臨床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
	
	
	
	
	
	

	
	資深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
	
	
	
	
	
	

	
	資深護理師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心理衛生社工
	
	
	
	
	
	

	
	資深
心理衛生社工
	
	
	
	
	
	

	
	督導
	
	
	
	
	
	

	精神疾病
與自殺防治
關懷訪視服務
	自殺關訪員
	
	
	
	
	
	

	
	資深
自殺關訪員
	
	
	
	
	
	

	
	精神病人
社區關訪員
	
	
	
	
	
	

	年度
	員額別
	113年
	114年10月底

	項目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資深精神病人

社區關訪員
	
	
	
	
	
	

	
	督導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處遇個管社工
	
	
	
	
	
	

	
	資深處遇個管社工
	
	
	
	
	
	

	
	督導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個案管理員
	
	
	
	
	
	

	
	資深個案管理員
	
	
	
	
	
	

	
	個案管理督導
	
	
	
	
	
	


2、 計畫協助人力進用情形
	年度
	113年
	114年10月底

	類別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核定(人)
	進用(人)
	進用率(%)

	社區心理

衛生中心
	助理
	
	
	
	
	
	

	
	保全
	
	
	
	
	
	

	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
	專案管理員
	
	
	
	
	
	


3、 資源布建情形
	年度
	113年
	114年10月底

	類別
	核定數
	實際數
	達成率(%)
	核定數
	實際數
	達成率(%)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布建數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
優化計畫布建數
	
	
	
	
	
	

	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布建數
	
	
	
	
	
	


4、 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績效指標
	113年

目標值
	113年
達成情形
	114年

目標值
	至114年10月底達成情形

	心衛社工服務
個案再開案率
	低於4.8%
	請填113年底再開案率
	低於4.7%
	114年度心衛社工個案數100%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93%
	
	100%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90%
	
	100%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涵蓋率
	95%
	
	100%
	


3、 115年計畫執行策略與方法
1、 計畫內容：請依以下面向說明
(1)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編號
	中心名稱
	所在行政區
	服務轄區
	（預估）開設/運作日期

	1
	
	
	
	

	2
	
	
	
	

	3
	
	
	
	

	4
	
	
	
	


1.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規劃，含推動心理衛生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安排精神科醫師駐點及執行其他心理衛生等事項。
2. 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應建立社區資源網絡，盤點及綜整轄內心理衛生服務資源，並至少每半年更新及公布於中心網站。
3. 結合社政、教育、勞政、警政及消防等機關，推動心理衛生及精神疾病去汙名化宣導，每季至少各1則。
4. 開發社區資源，建立網絡聯繫機制及轉介流程，聯結相關單位，包括：精神照護機構、社政、教育、勞政、民政、長照、法扶、NGO團體及其他單位等，依個案服務需求，提供適切轉介。
5. 主動函文提供社會局（處）、教育局（處）、勞動局（處）、民政局（處）等轄區內心理衛生服務資源及轉介窗口名冊，供網絡單位參考運用。
6. 提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執業安全措施（含配置／特約保全人員）。
7. 依據「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督導機制」定期召開主管會議、個案討論會、跨網絡個案討論會、個別及團體督導及辦理個案研討課程，每月及需要時應邀請專家督導，針對個案分級調整與評估持續追蹤必要性，且依據會議結果追蹤後續執行情形（請提供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督導機制、「一主責、多協力」服務模式，請依各中心說明各類會議、個案討論會年度計畫規劃）。
8. 針對中心人員訂有具體教育訓練機制及年度訓練計畫（含自辦、委辦及見習計畫），並定期辦理教育訓練（請提供教育訓練機制及年度訓練計畫等佐證資料）。
9. 開放大專校院社安網相關科系（如心理、社工、護理、職能治療、公共衛生等）在學生於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見習或實習，及進用助理員。
10. 115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執行秘書
	8等5階至9等7階
	440-520
	

	督導
	7等5階至9等6階
	392-504
	

	心理輔導員
	6等2階至8等6階
	296-456
	

	諮商心理師
	6等4階至8等7階
	328-472
	

	資深諮商心理師
	7等5階至9等5階
	392-488
	

	臨床心理師
	6等4階至8等7階
	328-472
	

	資深臨床心理師
	7等5階至9等5階
	392-488
	

	職能治療師
	6等3階至8等6階
	312-456
	

	資深職能治療師
	7等4階至9等4階
	376-472
	

	護理師
	6等3階至8等6階
	312-456
	

	資深護理師
	7等4階至9等4階
	376-472
	


(2)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1. 落實以「家庭為中心」之多重議題個案追蹤關懷、轉介、轉銜服務（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
2. 建立參與網絡平臺會議或合作機制（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之社區銜接服務）。
3. 建立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精神照護、多重議題及家庭功能評估、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評估、多元需求評估、訪視技巧等相關知能），且安排應訓人員參與核心醫院辦理見習計畫，並於各期報告提供參訓人員名冊。
4. 落實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安全作業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戶政及出入境查詢紀錄抽查、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5.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之開結案標準、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6. 115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社工（師）
	6等3階至8等7階
	312-472
	

	資深社工
	6等7階至9等5階
	376-488
	

	社工督導
	7等4階至9等7階
	376-520
	


備註：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1. 逐年充實精神病人及自殺防治關懷訪視人力，深化服務模式（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
2. 建立關懷訪視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提升專業知能（含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基本知識、個案追蹤訪視與管理、精神疾病與多重議題、高負荷家庭照顧者初篩指標評估、法規、多元文化及多元性別、社區支持網絡等），且安排應訓人員參與核心醫院辦理見習計畫，並於各期報告提供參訓人員名冊。
3. 配合衛生福利部向網絡單位宣導及推展自殺防治，並辦理守門人教育訓練，提升整體自殺防治效能。
4. 依據自殺防治法及本部頒定「自殺個案通報後關懷作業流程」，落實自殺個案通報、網絡單位聯繫、收案評估、個案轉介、資源轉銜及後續關懷訪視等服務，並應提升訪視個案本人比率及面訪率。

(1) 針對65歲以上自殺通報老人，且為獨居、社會支持薄弱、久病不癒，或為再自殺者，延長關懷訪視服務時程及增加訪視頻率（每個月至少2次，其中面訪至少1次）。
(2) 持續提供自殺企圖者及自殺死亡者家屬關懷服務，並加強個案管理。針對3次以上訪視未遇、再次被通報、個案合併有多重問題、屆期及逾期未訪等個案，提報督導會議討論。
(3) 落實對自殺死亡者之遺族關懷服務，經自殺風險評估後，若有需求可收案關懷，並加強對自殺者遺族關懷的個案管理。
5. 落實於次月10日前，於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完成自殺通報單及訪視紀錄之維護（逾期完成資料，將不列入該月統計）。
6. 依據本部訂頒之「校園自殺個案關懷流程」，與所轄教育單位及各級學校針對校園自殺通報個案，建立自殺通報、聯繫評估、個案轉介及資源轉銜流程，確實掌握由教育單位追蹤服務之個案，並將與校園共案之人數納入統計。
7. 協同教育單位，針對所屬關懷訪視員及學生輔導人員，辦理自殺防治教育訓練（自殺防治守門人、自殺意念者轉銜機制、個案討論等），強化自殺通報及風險評估等議題之共識，並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8. 提供社區精神病人追蹤關懷、轉介及轉銜服務：
(1) 掌握精神病人及其家庭動態，並於訪視後依相關資訊更新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之個案資料。
(2) 對於轄內關懷追蹤困難個案、社區危機處理後個案或病情不穩但未達強制住院要件個案，或急診、護送就醫個案經評估後出院或轉院者，應建立後續追蹤機制，強化醫療機構對於高風險個案管理，及搭配長效針劑，減少未規律用藥情形。
9. 強化轄內精神病人管理：
(1) 針對轄內a.連續3次以上訪視未遇；b.失聯；c.失蹤個案；d.最近1年僅電話訪視，且無法聯絡本人者；e.護送就醫個案或精神醫療緊急處置線上諮詢服務，與通知縣市衛生局個案、多元議題個案，需訂定追蹤機制及處理流程，並定期檢討修正。
10. 訂定訪視紀錄稽核機制，由衛生局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督導定期抽查及稽核訪視紀錄品質。 
11. 針對新領身心障礙證明之精神障礙者，且符合社區精神病人收 案條件者應評估後，有醫療及持續追蹤關懷訪視需求者，予以收案，並加強與社政單位橫向聯繫，以提供個案所需服務與資源。
12. 配合衛生福利部「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結合醫療機構，提供個案服務。醫療機構接獲衛生局派案後未收案之個案，訂有回饋轉介單位及衛生局之後追機制。
13. 落實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訊安全作業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戶政及出入境查詢紀錄抽查、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14. 依據本部所訂「社區精神病人收案及結案標準」、「精神疾病患者社區家訪要點」之規定，落實個案分流及分級照護。

15.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16. 115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8等6階
	296-456
	

	資深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9等4階
	360-472
	

	自殺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8等6階
	296-456
	

	資深自殺
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9等4階
	360-472
	

	關懷訪視員督導
	7等3階至9等6階
	360-504
	


(4)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 強化與防治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及處遇無縫銜接（含法院、地檢署、矯正機關、社政、警政…等防治網絡單位），並落實執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
2. 訂定處遇個案管理社工人員訪視標準及流程，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提供有服務需求之個案及家庭支持性服務（含個案管理、個案研討、連結及整合更生保護或相對人服務等資源），並於保護資訊系統登打紀錄。（請提供上開訪視標準及流程，或規劃訂定期程）
3.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辦理醫事人員驗傷採證教育訓練至少6小時以上（含醫事人員對保護性案件敏感度、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 2.0、系統通報流程、創傷知情照護、倫理考量與法律責任、醫護病溝通技巧及案例演練等內容）。
4. 落實轄內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虐被害人驗傷採證責任醫院督導考核，考核項目包括：責任通報紀錄、驗傷採證服務品質（含：驗傷採證作業流程、專責人員教育訓練、被害人隱私保護等）、證物保存及病歷管理。
5. 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含處遇人員繼續教育訓練、督導及培訓）。
6. 建立處遇個案管理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法規、加害人處遇實務、非自願個案處遇技巧、多重議題加害人家庭評估及處遇、社工人身安全）。
7. 訂定加害人處遇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處遇紀錄稽核機制。
(1) 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及處遇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2) 個案結案後應於1個月內確實檢核個案資料完整度（請提供處遇紀錄稽核機制之規劃）。
8. 性侵害加害人（含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接受社區處遇期間，每月不得少於2小時。

9. 性侵害加害人（含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保護處分確定而法院認有必要者）社區處遇期間，應每半年及完成階段性處遇時，於評估小組提報處遇成效報告（含再犯危險評估、出席狀況、行政裁處及移送等），以作成處遇建議。

10. 115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處遇個管社工（師）
	6等2階至8等6階
	296-456
	

	處遇個管資深社工
	6等6階至9等4階
	360-472
	

	督導
	7等3階至9等6階
	360-504
	


備註：資深處遇個管社工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1. 本項個管服務納入縣市政府跨局處毒品防制業務整合，細部執行內容依衛生福利部會同各部會訂定之「115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辦理。
2. 115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個案管理員
	6等2階至8等6階
	296-456
	

	資深個案管理員
	6等6階至9等4階
	360-472
	

	個案管理督導
	7等3階至9等6階
	360-504
	


(6) 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
1. 依精神衛生法第48條及第49條，建置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檢附相關作業流程等資料。
(2) 至少每半年檢討修正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送醫處理機制及流程(含未住院個案之後續追蹤機制)。

(3) 每年至少召開1場次跨局處協調會議，研商精神病人護送就醫相關事宜，並將協調內容簡要摘述於各期報告。

2. 依據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作業辦法，設置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諮詢專線，供警察機關、消防機關於辦理疑似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時使用，並鼓勵前揭機關人員使用轄區專線。

(1)  諮詢專線設置規劃：

a.進用專線接線人力____名
b.專線辦理方式：

□委託方式辦理 (請說明委託辦理之法源依據：〔例如：採購法第OO條、行政程序法第OO條〕)
□自行建置。
3. 針對社區(疑似)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案件，轄內警察、消防及醫療機構應提供衛生單位護送就醫案件資訊，以利衛生機關完成「護送就醫通報單」登打。

4. 衛生機關人員須將護送就醫案件，落實於本部精神照護資訊管理系統完成「護送就醫通報單」登打。
5. 針對諮詢專線來電量、線上諮詢服務紀錄量、護送就醫案件量、個案送醫事由、護送就醫後三日內個案處置情形，定期進行統計分析，滾動式檢討修正處理機制與流程，並配合本計畫或本部後續規劃時程，提供相關統計資料(統計格式可參考本部114年9月24日衛部心字第1141762736號函所附附件)。
6. 針對衛生、警察、消防及民政等主管機關所屬人員，依本部公告「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教育訓練課程」(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教育訓練要點已修訂發布，則依該要點)辦理「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教育訓練」。
7. 轄區應設有諮詢管道(例如：衛生局(所)及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詢窗口、諮詢專線)，提供警察、消防機關以外之人員，諮詢有關疑似精神病人就醫、服務提供及資源協助等相關問題及疑義。
2、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115年目標值
	評估基準

	1.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置數
	依核定本所定之115年設置數
	統計期間已完成心衛中心設置數。

	2.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滿意度
	各中心均達80%
	設立1年以上之中心，每1處中心須完成服務受益者至少100份以上之問卷，調查面向應 包含中心設置地點及空間規劃、心理衛生促進活動、個案服務及資源連 結、服務流程及行政效能、工作人員 態度與整體服務成效等，並提供各中心滿意度調查報告佐證。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服務涵蓋率
	100%
	派案心衛社工服務人數/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100%。

	4. 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佈建數
	100%
	所轄疑似或社區精神照護優化計畫主責承作醫院數

	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100%
	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達65%以上人數／當年度個案管理服務總人數x100%


3、 工作項目指標
	考核指標
	115年目標值
	評估基準

	1. 於受監護處分個案之轉銜會議後1 個月內完成「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初次評估表」比 率
	70%
	1. 轉銜會議後1個月內完成「精神疾病合併保護性議題個案初次評估表」(「基本資料」及「需求評估」項目)並上傳系統之結束監護處分個案/轄區出監護處分處所之精神病人數】x100％。

2. 由本部截取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資料統計(期間自當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31日)。

	2. 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
	低於4.0%
	114年度心衛社工服務結案個案，結案後1年內再開案數/114年度心衛社工服務結案個案數100%。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100%
	派案心衛社工服務人數/統計期間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x100%。

	4.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100%
	出院後2週內完成訪視評估人數/統計期間出院個案人數x100%。

	5. 社區關懷訪視員（含督導）及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之見習計畫完訓率


	85%以上
	社區關懷訪視員(含督導)及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完訓人數／應受訓人數x100%

註：

1. 受訓對象為該年度或前一年度未完訓社區關懷訪視員(含督導)及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

2. 受訓規範依該年度「精神醫療網區域輔導計畫」辦理之。

	6. 長照需求之精神病人轉介照管中心比率
	55%
	實際轉介照管中心評估人數／經初步篩選有長照需求之社區關懷訪視精神病人人數x100%

	7. 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完成失智症相關訓練之比率
	70%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衛生專業人員完訓人數／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衛生專業在職人員)*100%

	8. 心衛中心辦理個案研討會且有外部督導參與場次
	至少辦理12場
	討論重點應含括：

1. 轄區內3次以上訪視未遇個案之處置。

2. 再次被通報個案之處置。

3. 個案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如自殺通報、精神疾病、保護案件、脆弱家庭、替代治療註記或毒品個案管理等)個案之處置。

4. 屆期及逾期未訪個案之處置。

	9. 每季轄區內自殺企圖通報個案追蹤訪視紀錄之稽核率
	每季訪視次數
稽核率

<4,000人次

15%

4,000-7,000人次

10%

7,000-10,000人次

6%

>10,000-30,000人次

4%

註：以3月31日、6月30日、9月30日及12月31日當日訪視次數計算之。
	受稽核筆數/訪視紀錄總數x100%

	10. 召開家暴處遇計畫業務聯繫會議
	2場/年
	至少每半年召開1次家暴處遇計畫業務聯繫會議，出席人員應包含法官、評估小組委員及處遇治療人員。

	11. 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人處遇人員接受繼續教育完訓率。
	100%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處遇執行人員分別計算。

1. 家庭暴力處遇執行人員完訓率：115年接受繼續教育6小時人數／家庭暴力處遇執行人員總數*100%。

2. 性侵害處遇執行人員完訓率：115年接受繼續教育6小時人數／性侵害處遇執行人員總數*100%。

	12. 完成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2.0通報之比率
	95%
	實施台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2.0版案件數／受理親密關係暴力案件數*100%。


4、 經費需求與來源
1、 經費來源
(1) 自籌經費金額及占總經費比率：依本計畫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規定編列，本府為第　級，須自籌　　%，中央補助　　%（請款時應檢附足額（比率）之納入預算證明）。
(2) 申請中央補助經費金額　　　元，本府自籌經費金額　　　元，自籌經費占總經費比率　　%。
(3) 本案地域加給、超時加班費、值班費、健康檢查費、文康活動費及宣導經費需求，以自籌經費支應。
2、 經費概算編列
	經費項目
	計算基準及明細
	申請補助經費（元）

	人事費

	1.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2.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4.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業務費

	1.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人員執行相關業務（含推動心理衛生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及其他心理衛生事項），以及進用助理員、保全與兼任精神專科醫師駐點等所需費用
	

	2.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辦理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業務（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等）所需費用。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辦理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業務（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所需費用。
	

	4.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與家庭暴力、性侵害及兒虐被害人驗傷採證業務（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處遇、個案管理服務、個案研討、處遇人員及驗傷採證人員教育訓練、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督考及宣導講座）所需費用。
2.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講座鐘點費支給表」，加害人處遇、評估相關費用支給上、下限如下表：
項目
上限
下限
評估小組出席費
2,500元／次
2,000元／次
講師鐘點費
2,000元／節
1,600元／節
加害人個別處遇費
2,000元／節
1,600元／節
團體處遇費－主要帶領者
2,000元／節
1,600元／節
團體處遇費－協同帶領者
1,000元／節
800元／節

	

	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辦理藥癮醫療及個案管理服務所需各項業務費
	

	6. 建置24小時緊急處置機制
	1. 以自辦／委辦（請擇一）方式辦理24小時緊急處置機制。
2. 各縣市建置24小時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團隊所需費用：
項目
天數/案件數
單價
合計
臨時
人力費
參照表6
（不得逾該項上限）
值機費
(平日夜間：17時至隔日8時)
250元
300元
75,000元
值機費
(假日：8時至隔日8時)
115元
500元
57,500元
線上
諮詢費
(請填列案件數)
1,000元
出勤費
(請填列案件數)
2,500元
合計

	

	補助總經費（元）
	


備註：依衛生福利部補（捐）助款項會計處理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案內經費有用途別科目間流用需求，於計畫內容不變下，由受補助單位首長核定辦理；惟人事費不得流入。
5、 預期效益
2
1

